
 

 
 
 
 
 
 
 
 
 
 

 
 
 
 
 
 
 
 

        

       卜开明律师长期供职于司法机关，在国内重点大学、中央部委研究单位长期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工作，系民商事领域

及诉讼争议解决领域专家型律师。执业以来，代理重大影响民商事案件数十起，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公开发表论文十余

篇，主持、参与国家及省部级法学研究课题十余项。 

       卜开明律师兼任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行为法学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

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律协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执业领域 

 

�  民商事诉讼 

�  公司法律服务 

�  刑事诉讼 
 

执业年限 
 

� 2010 年至今 
 
从业经历 

 

� 北京铸成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律师 

� 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   研究员 

� 安徽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   讲师 
 
典型案例 

 

       在民商事诉讼方面，近年来先后代理矿山产权纠纷、公司股权纠纷、合同纠纷等各类案件数十起，有效维护了相

关公司企业的合法权利。最高法院、省高级法院审理的代表性案例包括： 

 

� 太原重工股份公司诉山东润海风电发展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二审，（2019）最高法民

终 116 号 

� 张某杨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 2435 号 

� 德清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诉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等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 5052 号 

� 山西岚县大源铁矿产权纠纷案，中央政法委联合调查组 2019 年督办案件，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一终字第

65 号、（2013）民申字第 979 号，最高法院 2012 年度公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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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池州联华矿业有限公司诉贵池区政府采矿权赔偿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行终 1179 号 

� 太原重工股份公司诉罗特锐科技有限公司等追偿权纠纷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初 8号 

� 王某奎执行申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执监 712 号  

� 上海谷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8）最高法民申 2684 号 

� 安徽朗源置业公司诉六安市国土局建设用地出让合同纠纷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民终 630 号 

� 北京民生银行诉太原重工股份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申 1673 号 

� 大同市华林投资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合同执行异议之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 240 号 

� 山西众心钢铁有限公司与岚县鑫昇矿业公司等股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监字第 64 号 

� 广兴房产公司与宏港贸易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案（2013），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 2391 号 

� 刘某山、山西碾则焉煤矿与冠华公司企业产权纠纷案（2010），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西省高院再审 

� 山西潘家窑联营煤矿诉东梁煤矿股权纠纷案（2009），山西省高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 

� 徐某升诉徐某福煤矿产权纠纷案（2008），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再审 
 

        在刑事辩护方面，办理了数十起疑难复杂案件，为当事人争取到较好结果的代表性案例包括： 
 

� 贾某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件，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内 06 刑初 30 号、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

（2020）内刑终 205 号，部分罪名未认定。 

� 王某强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件，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 09 刑初 57 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

审，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变更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部分罪名未提起公诉。 

� 潘某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件，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 1972 刑初 470 号，抢劫、强迫交易等部分罪

名被认定不成立。 

� 叶某骗取贷款、金融票证案，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 12 刑初 4 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刑

终 401 号，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后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 

� 张某吉涉嫌强制猥亵罪，山东省肥城市（2018）鲁 0983 刑初 566 号，一审裁定准许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 

� 许某生产、销售枪支配件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 01 刑终 519 号，对关键指控证据未认定。 

� 张某盛非法经营案，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 03 刑终 414 号，对主要指控事实未认定。 

� 赫某明虚开增值税发票案，山东省德州市人民法院（2014）德中刑二初字第 11 号，一审判处缓刑，未上诉 

� 赫某挪用公款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2013）东刑初字第 1169 号，一审判决免予刑事处罚，未上诉，  

� 魏某法受贿、滥用职权案，山东省梁山县法院（2012）梁刑初字第 284 号，一审认定两主要指控事实不成立，

未上诉 
 

       在公司法律服务及涉外商事法律服务方面，卜开明律师常年担任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的法律顾问，为企业项目提

供专项法律服务，具有代表性的专项法律服务项目包括： 
 

� 中化集团农业事业部商业秘密保护案例 

� 西门子某事业部知识产权保护案例 

� 中国某著名奶业集团与北京冬奥组委会冠名权纠纷案 

� 内蒙古苏尼特宝恒项目股权收购案 

� 石家庄臧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融资案 

�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回购案 

�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分析服务项目 

� Varsity Brands特许经营模式调查分析等法律服务项目 

� 加拿大 clearwater公司劳动纠纷及生产加工合同审核 

 



 

 

� ITW中国子公司商业秘密案件咨询分析项目 

� 科勒中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和分析服务项目 

� 吉尼斯中国公司的商业运营咨询服务项目 
 

教育背景 
 

� 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学院诉讼法专业，法学博士（2010） 

� 安徽大学法学院诉讼法专业，法学硕士（2004） 

� 安徽大学化学系工学学士（1996） 
 

执业资格 
 

 �  中国律师执业资格 
 

工作语言 
 

 �  中文 
 �  英文 
 
 
 
 
 
 
 
 
 
 
 
 
 
 


